
 
公告 

關於現金收購要約 Indophil Resources NL 股權 

收購者陳述書寄發通知及開始收購要約期 

 

茲提述紫金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 2009 年 12 月 1 日，2009 年 12 月 23 日

及 2010 年 1 月 8 日有關收購要約 Indophil 所有已發行股本的公告（「公告」）。除文義另有

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之釋義與公告所定義的辭彙將具有相同涵義。 

 
根據澳大利亞公司法(Corporations Act 2001 (Cth))第633(1)條第8項，本公司確認本公司之全資

子公司，金蘊礦業(BVI)有限公司已於今天將有關收購要約的收購者陳述書寄予Indophil證券

之持有人。 

 
收購者今天於ASX網站(www.asx.com.au)發佈的市場公告附上寄予Indophil證券之持有人的收

購者陳述書之副本。收購要約的日期為 2010 年 1 月 18 日。除非收購要約期延長，收購要約

由今天至 2010 年 3 月 19 日晚上 7 時（墨爾本時間）公開接受收購要約。 
 
在沒有一個更佳的建議下，此項收購要約乃經Indophil董事全體一致的推薦。Indophil董事計

劃於今天的收購要約期開始後的14天內就Indophil董事或其聯繫人擁有或控制的全部Indophil
股份接受收購要約。 

 

本公司董事會提醒投資者及股東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，務須謹慎行事。 

 

本公告乃本公司自願作出。 

 
中國，福建，2010年1月18日 
*本公司之英文名稱僅供識別 

http://www.asx.com.au/

